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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至附录7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SDKN9合同段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B类（桥隧比较大工程（桥隧比≥35%））
具备国家住建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 级或以上资质。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标段：SDKN10合同段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B类（桥隧比较大工程（桥隧比≥35%））
具备国家住建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 级或以上资质。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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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SDKN9合同段

财 务 要 求

（1）企业净资产(总资产-总负债)不少于25000万元人民币；
（2）营运资金(流动资产一流动负债)不少于6250万元人民币，或国内商业银行出
具的信贷证明额度不少于6250万元人民币；
（3）近三个年度的年平均营业总收入不少于50000万元人民币。

注：1、企业净资产、营运资金是按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登记的最新年度（近三个年度的最后一年，下同）数据计算得出。近三个年度
是指2022年度～2024年度 。
2、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财务最低要求中的第1、2、3项其财务能力以所有成员
（含牵头人）合并加总计算为准。
3、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2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4、关于营运资金的资格审查和评审加分，按照投标人自身的营运资金金额或者国
内商业银行出具的信贷证明额度两者之中较大金额进行审查，不叠加计算。银行
出具的“银行信贷证明”格式须参照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的相应格式出具，不
能对实质性内容进行修改，否则不予认可。

标段：SDKN10合同段

财 务 要 求

（1）企业净资产(总资产-总负债)不少于10000万元人民币；
（2）营运资金(流动资产一流动负债)不少于2500万元人民币，或国内商业银行出
具的信贷证明额度不少于2500万元人民币；
（3）近三个年度的年平均营业总收入不少于20000万元人民币。

注：1、企业净资产、营运资金是按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登记的最新年度（近三个年度的最后一年，下同）数据计算得出。近三个年度
是指2022年度～2024年度 。
2、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财务最低要求中的第1、2、3项其财务能力以所有成员
（含牵头人）合并加总计算为准。
3、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2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4、关于营运资金的资格审查和评审加分，按照投标人自身的营运资金金额或者国
内商业银行出具的信贷证明额度两者之中较大金额进行审查，不叠加计算。银行
出具的“银行信贷证明”格式须参照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的相应格式出具，不
能对实质性内容进行修改，否则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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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SDKN9合同段

业绩要求

B类（桥隧比较大工程（桥隧比≥35%））
近五年内，成功完成：
（1）类似工程连续刚构桥（或连续梁桥）1座，且主孔单孔跨径不小于160m；
（2）1座大桥或特大桥的拆除工程施工业绩。

注：1、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2、若为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业绩的资格审查条件和加分条件（如有）的认定原则
如下：/ 。
3、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为联合体业绩，则按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监督管理系统”业绩信息的网页截图体现其完成的相关专项工程的工程量认定。
若上述拆桥业绩的截图无法体现其完成的相关工程量，则需要提供该项工程业绩
的施工合同清单关建页或该项工程业绩的行业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部门或发包人
出具的证明等佐证材料，否则不予认可。
4、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3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5、近五年是指：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
6、依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划分：大桥（100m≤多孔跨径
总长L≤1000m，或40m≤单孔跨径Lk≤150m），特大桥（多孔跨径总长
L＞1000m，或单孔跨径Lk＞150m）。

标段：SDKN10合同段

业绩要求

B类 桥隧比较大工程（桥隧比≥35%）
近五年内，成功完成：
（1）类似工程斜拉桥1座，且主孔单孔跨径不小于120m；
（2）1座大桥或特大桥的拆除工程施工业绩。

注：1、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2、若为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业绩的资格审查条件和加分条件（如有）的认定原则
如下：/ 。
3、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为联合体业绩，则按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
监督管理系统”业绩信息的网页截图体现其完成的相关专项工程的工程量认定。
若上述拆桥业绩的截图无法体现其完成的相关工程量，则需要提供该项工程业绩
的施工合同清单关建页或该项工程业绩的行业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部门或发包人
出具的证明等佐证材料，否则不予认可。
4、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3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5、近五年是指：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
6、依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划分：大桥（100m≤多孔跨径
总长L≤1000m，或40m≤单孔跨径Lk≤150m），特大桥（多孔跨径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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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000m，或单孔跨径Lk＞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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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SDKN10合同段,SDKN9合同段

信 誉 要 求

在最新年度广东省公路工程从业单位（施工单位）信用评价（含无最新年度而上一
年度有信用评价）中，信用等级未被评为D级；
初次进入广东省的投标人，在最新年度的全国公路从业单位（施工单位）信用评价
结果中未被评为D级。

注：1、信用等级的确定原则遵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2款的规定。
2、投标人应根据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中“八、资格审查资料 （五）投标人
的信誉情况表”填写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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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标段：SDKN10合同段,SDKN9合同段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担
任类似工程项目经理（或
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
）岗位累计24个月，并持
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
的公路工程专业一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具有交通主
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
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
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
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
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

）

项目经理备选人 1

项目总工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
，主管类似工程技术工作
岗位累计24个月。项目总工备选人 1

注：1、资格要求的人员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均应在
投标人所在单位，否则视为无效。
2、主管技术工作指：担任过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总工程师、质检部门负责人
、工程部门负责人。担任类似工程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岗位经
验累计时间、主管类似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时间统计至月，计算时尾数如
不少于15天的按1个月计，不足15天部分不计。
3、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5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4、路桥相关专业包括道桥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路桥工程、公路工程、交
通土建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道路与桥梁等专业，专业以职称证书为准
，若职称证书无专业则以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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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标段：SDKN9合同段

序号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1 质检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

经验。

2 计划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 3 年从事类似工
程经验，具有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交通
运输工程专业）或交通运输部（原交通部
）颁发的甲级造价人员证书，或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颁发的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或住房
与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

3 道路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3 年从事类似工

程经验。

4 桥梁工程师 2
（1）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3 年从事类
似工程经验； （2）其中 1 名路桥相关专业
高级工程师，且从事1座特大桥梁施工经验。

5 测量工程师 1 工程师，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作经验。

6 地质工程师 1
工程地质或岩土或路桥专业工程师，累计3年

从事工程经验。

7 试验工程师 1
持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
师资格证书或试验检测工程师资格证书，累

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验。

8 财务负责人 1 累计3年从事工程财务工作经验。

9
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
2

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
类人员”C类证书，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

验，此数量为最低要求。

10 资料员 1 资料员，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作经验。

11 安全总监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从事类似工程经
验累计24个月，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

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

12 质量总监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从事类似工程经

验累计24个月。

注：1、附录6所要求人员须按投标文件投标函的格式承诺，中标人在进场前向招
标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人员。
2、以上为完成本项目其他人员的最低配置，不代表最终需求，若投标人提供的人
员不能满足工程需要，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增加相应人员的数量和类别，由此
不存在索赔问题。
3、投标人中标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按照交通部《公路水运工程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招标人可根据项目的工期和进度，按规定设置
最低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要求。

7/11



通
过
广
东
省
公
路
水
运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电
子
招
投
标
交
易
平
台
生
成

4、试验相关人员的配备应符合《广东省公路工程施工标准化指南》的要求。
5、本项目的安全总监、质量总监不得兼任。

标段：SDKN10合同段

序号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1 质检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

经验。

2 计划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 3 年从事类似工
程经验，具有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交通
运输工程专业）或交通运输部（原交通部
）颁发的甲级造价人员证书，或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颁发的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或住房
与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

3 道路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3 年从事类似工

程施工经验。

4 桥梁工程师 2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3 年从事类似工

程经验。

5 测量工程师 1 工程师，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验。

6 地质工程师 1
工程地质或岩土或路桥专业工程师，累计3年

从事工程经验。

7 试验工程师 1
持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
师资格证书或试验检测工程师资格证书，累

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验。

8 财务负责人 1 累计3年从事工程财务工作经验。

9
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
2

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
类人员”C类证书，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

验，此数量为最低要求。

10 资料员 1 至少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作经验。

11 安全总监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从事类似工程经
验累计24个月，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

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

12 质量总监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从事类似工程经

验累计24个月。

注：1、附录6所要求人员须按投标文件投标函的格式承诺，中标人在进场前向招
标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人员。
2、以上为完成本项目其他人员的最低配置，不代表最终需求，若投标人提供的人
员不能满足工程需要，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增加相应人员的数量和类别，由此
不存在索赔问题。
3、投标人中标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按照交通部《公路水运工程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招标人可根据项目的工期和进度，按规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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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要求。
4、试验相关人员的配备应符合《广东省公路工程施工标准化指南》的要求。
5、本项目的安全总监、质量总监不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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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机械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最低要求)

标段：SDKN9合同段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功率及

容量
单位 最低数量要求 备注

1 浮吊船 艘 1

2
反循环旋转钻

机
台 1

3 振动打桩锤 台 1

4 振动压路机 ≥20T 台 1

5 装载机 ≥2m3 台 2

6 挖掘机 ≥1.0m3 台 2

7 汽车吊 ≥30T 台 1

8
防尘雾炮机功

率
≥3kw 台 2

9 洒水车 6000L 台 2

10
桩基成孔超声

检测仪
≤5mm 台 1

11
智能预应力张

拉设备
台 1

12 智能压浆设备 台 1

13 架桥机
满足本项目箱
梁安装及拆桥

套 1

14 全站仪 台 1

15 塔吊 台 2

注：1、投标人应保证机械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2、招标人有权根据标段的工程特点、工程量及工程进度情况要求增加或调整相应
的施工设备，投标人应无条件接受，因招标人提出的合理要求，投标人不得据此
进行索赔。
3、以上设备仅为最低要求，投标阶段不需要提供设备证明资料，投标人只需按投
标文件投标函的格式承诺即可。

标段：SDKN10合同段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功率及

容量
单位 最低数量要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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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浮吊船 艘 1

2
反循环旋转钻

机
台 1

3 振动打桩锤 台 1

4 振动压路机 ≥20T 台 1

5 装载机 ≥2m3 台 2

6 挖掘机 ≥1.0m3 台 2

7 汽车吊 ≥30T 台 1

8
防尘雾炮机功

率
≥3kw 台 2

9 洒水车 6000L 台 2

10
桩基成孔超声

检测仪
≤5mm 台 1

11
智能预应力张

拉设备
台 1

12 智能压浆设备 台 1

13 塔吊 台 1

14 施工电梯 台 1

15 架桥机
满足本项目箱
梁安装及拆桥

套 1

16 全站仪 台 1

注：1、投标人应保证机械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2、招标人有权根据标段的工程特点、工程量及工程进度情况要求增加或调整相应
的施工设备，投标人应无条件接受，因招标人提出的合理要求，投标人不得据此
进行索赔。
3、以上设备仅为最低要求，投标阶段不需要提供设备证明资料，投标人只需按投
标文件投标函的格式承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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